
















2024年4月，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取得河北雄安

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

革发展局关于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延及NB9综合管廊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(文号： 雄安改发投资(2024 )60号) 。

2024年4月14日，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取得河北

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

会改革发展局关于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及NB9综合管廊工程初步

设计(概算)的批复》 (文号： 雄安改发投资( 2024 ) 108号) 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的建设单位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

有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，其在中国境内依法

成立且合法存续，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

具备建设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延及NB9综合管廊工程的主体资

格； 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延及NB9综合管廊工程已取得立项审

批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。

二、 项目融资来源

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延及NB9综合管廊工程总投资1.64亿

元，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0.30亿元。 2025年拟

申请专项债0. 30亿元，根据债券发行计划，本次发行0.23亿元。

三、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起步区EA2综合管廊东延及NB9综合管

廊工程总投资1.64亿元，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0.30亿元。 2025年拟申请专项债0.30亿元，根据债券发行计划，

本次发行0.23亿元。 假设融资利率4%, 期限30年，每半年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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